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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重要文件，敬希即時垂注。本公告並不構成有關購入、購買或認購下文所述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的邀請或要約。  

 

如對本公告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財務顧問。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亦不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申述，並且明確地拒絕就由於或依賴本公告的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引起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證監會認可不等如對計劃作出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計劃的商業利弊或表現作出保證，更不代表計劃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計
劃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db x-trackers
*
 

(「本公司」)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註冊辦事處：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盧森堡商業及公司註冊處編號 B-119.899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銀行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61)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可選消費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25)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能源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17)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金融 UCITS ETF* (證券編碼：2844)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醫藥衛生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57)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工業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05)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原材料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62)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地產 UCITS ETF* (證券編碼：2816)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運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63)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公用事業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52) 

db x-trackers MSCI 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13)  

db x-trackers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105)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35)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09) 

db x-trackers MSCI 印度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045) 

db x-trackers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證券編碼：3106)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個別稱「附屬基金」，合稱「各附屬基金」) 

 
 

 

有關待終止股份類別的終止及各附屬基金自願撤回在香港的認可資格和在香港除牌的公告  

 

 

重要事項：強烈建議投資者細閱本公告的內容。本公告關乎重要事項，敬希即時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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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待終止股份類別的終止程序於 2017 年 9 月 18 日已完成。各附屬基金撤回香港的認可資

格將於 2017 年 9 月 19 日起生效。各附屬基金亦將從 2017 年 9 月 19 日上午 9 時正起從聯交

所除牌。 

 

 
謹此提述日期為2017年6月12日及標題為「有關各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在聯交所建議停止交易、
建議強制贖回及終止待終止股份類別、建議各附屬基金自願撤回認可資格、建議各附屬基金在
香港除牌及獲寬免於嚴格遵守《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某項條文的公告」（「撤回認可資

格及終止公告」）。 

 

除非本公告另行界定，本公告的用詞應具有撤回認可資格及終止公告規定的相同涵義。 

 

本公告的目的是為通知投資者，(i)管理公司及存管處已於2017年9月15日認為每一待終止股份

類別不再有任何未結清的或有或實際資產或負債；及(ii)管理公司已於2017年9月15日確認不需

要向任何待終止股份類別的任何香港股東支付任何其他款項。每一待終止股份類別的終止程序

於2017年9月18日已完成。 

 
此外，證監會已批准每一附屬基金的撤回認可資格，而聯交所亦已批准每一附屬基金的除牌。

撤回認可資格將於 2017 年 9 月 19 日起生效。除牌亦將從 2017 年 9 月 19 日上午 9 時正起生

效。 

 
本公司的董事會及管理公司就本公告中所載資料於其刊發日期的準確性承擔所有責任，並在作

出一切合理的查詢後確認，盡其所知所信，本公告至刊發日期為止，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

以致其所載任何陳述含誤導成分。 

 
如投資者對本公告的內容有疑問，應聯絡其獨立的財務中介機構或專業顧問以尋求專業意見，

或向加皇信託香港有限公司（即香港代表），地址為香港灣仔港灣道 18 號中環廣場 51 樓（電

話號碼：(852) 2978 5656）查詢。 

 
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承董事會命 

2017 年 9 月 18 日 


